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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“科汇通”

试点业务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外资设立非企业科研机构，便利广州

市（含增城、从化，以下简称试点区域）内符合条件的非企业科

研机构开办资金入境及使用，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非企业科研机构是指在试点区域的

事业单位管理局或民政局登记的非营利性法人主体科研机构。

第三条 参与开办资金便利化试点业务的非企业科研机构设

立应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，并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

非企业单位登记法人证书。

第四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的设立和开办资金账户的开立和使

用，应遵守境内外法律法规和本实施细则规定。国家外汇管理局

广东省分局对非企业科研机构的基本信息登记、账户开立、资金

使用等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五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基本信息登记及变更、注销登记，

开办资金账户的开立、入账和使用参照境内直接投资管理规定，

在试点区域内银行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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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在试点区域内银行办理基本信息登

记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并附《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

请表》。

（二）政府主管部门关于设立非企业科研机构的批准文件（如

有）。

（三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法人证书复

印件。

（四）开办资金确认证明文件（如有）。

以上材料原件验后返还，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由经办银行留

存。

第七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在试点区域内银行办理基本信息变

更登记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并附《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

请表》和业务登记凭证。

（二）因增加开办资金而登记变更的，需提供政府主管部门

出具的增资确认函。

第八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在试点区域内银行办理基本信息登

记注销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并附《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

请表》和业务登记凭证。

（二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注销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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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清算报告。

第九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开立、入账参照外汇

资本金进行管理，应在试点区域内银行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并附业务登记凭证。

（二）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打印的资本金流入控制信息

表。

第十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外汇资本金账户应按规定在其业务

范围内结汇、划转和支付，并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。

（二）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理财（风险

评级结果不高于二级的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除外）。

（三）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（业务范围明确许可

的情形除外）。

（四）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的住宅性质房产。

第十一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，同时参与

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政策。

第十二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撤资（含清算、减资、转股）所

得资金汇出，应在试点区域内银行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业务登记凭证。

（二）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打印的撤资（含清算、减资、

转股）流出控制信息表。

第十三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以外汇开办资金或结汇所得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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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开展股权投资，应由接收再投资的境内主体向所属外汇局辖内

银行，提交以下材料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基本信息登记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并附《境内直接投资基本信息登记业务申

请表》。

（二）被投资企业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按规定

无需提供的除外。

（三）非企业科研机构出具的符合现行外资准入管理规定、

依法合规办理相关业务、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加盖单位公章

的承诺函。

被投资企业或股权出让方注册在接收境内再投资免登记试点

地区的，无需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（房地产企业除外）。

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未明确事项，依照现行境内直接投资

外汇业务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非企业科研机构未按本实施细则办理开办资金便

利化试点业务的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可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，对于情节严重的机构，将暂停

或取消其业务。

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